
焦点焦点55 网络经营者对消
费者应承担怎样的安全保障
义务？

《条例（修订草案）》第二十七条规定，
经营者以邮购、电视直销、互联网销售、电
话销售、预付款等方式提供商品的，应当将
经营者名称、经营场所、经营范围、营业执
照号码、联系方式等情况告知消费者，并按
照承诺的时限提供商品。

教师岳新爱认为：“这些新型购物方式
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虚假广告、夸大宣传，已
严重伤害了消费者权益。”

学生刘旭举例，自己前期曾在网上花
400 多元买下一个宣传有“蓝牙、拍照”等
功能的手机，由于当时无法现场开箱验货，
后期实际运用时发现并不具备蓝牙功能，
当他投诉该网络卖家退换货时，又被告知
需要他将手机实际使用过程用拍照方式来
举证，最终不了了之。

律师岳曾超说，现在网购等新式购物方
式存在最大问题就是四难：主体确认难、诉讼
法院管辖确认难、调取证据难、对商品信息知
情权难。岳曾超提出希望建立3项制度，分
别是建立交易数据备份保存制度，以及消费
者先赔付制度，这样就可将消费者损失减小
到最小风险性。另外，还需建立网络购物平
台连带追究制度，从而维护购物安全。

《河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立法听证会激辩5大焦点问题

看病能否享受“消费者权益保护”？
3月14日上午，省人大常委会6楼会议室，50多名来自行业管理、法律界及市民代表对《河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条例（修订草案）》）所

涉及的餐饮行业、医疗行业、网络购物等5个问题进行了听证。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听证会代表积极发言，提出各自建议，其中医疗消费是否划入《消保》争议最
大。据悉，河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和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室将对此次听证会代表提出的建议进行整理，并为下一步审议该条例作准备，还将对听证会代表提出的建议
进行论证研究。 晚报记者 李萌 王菁 实习生 袁林立

焦点焦点11 餐饮经营者能否设
定最低消费，可否允许消费者
自带酒水？

《条例（修订草案）》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
定：餐饮业的经营者应当尊重消费者对服务内
容和服务项目的选择权，不得设定最低消费，
不得拒绝消费者自带酒水、饮料，不得收取开
瓶费、包间费等不合理费用。

据不完全统计，郑州市有 2.6 万余家餐饮
企业，在郑州市已是供大于求。“消费者可以有
选择性地在这些餐饮企业中进行消费。”河南
省餐饮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张海林发言说。目
前，郑州的中低档餐饮企业都已经没有“最低
消费”的门槛限制，并在高档餐饮企业的大厅
消费时，也不存在“最低消费”限制。

“现在的市场经营下，消费者可以根据消
费能力自由消费，所以已经不需要再规定‘最
低消费’的内容。”听证代表河南财经学院工
商管理学院院长刘汴生说。

支持方：曾几何时，因为在饭店门前挂有
“本店谢绝自带酒水”的牌子，在餐饮行业引起
争论不休。但现在已鲜有饭店再拒绝市民自
带酒水。张海林认为，从饭店自身的经营角度
来说，应允许市民自带酒水。据他所了解，还
有部分饭店大力宣传“欢迎顾客自带酒水”，这
无非都是为了博得顾客青睐。

刘汴生说，在国内，普遍饭店经营的酒水
的利润已在 50%以上，这是很多消费者在消费
中不愿在饭店购买酒水的重要原因。听证代
表河南省司法警院教师蒋亮也表示，面对饭店
中销售的高价酒水，就应该允许消费者自带酒
水。

反对方：面对众多听证代表支持的声音，
听证代表律师吕海振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在目前的法律条款中，并没有对饭店
和消费者自带酒水进行规定，在经营者不违反
价格法，并对消费者事先告知的情况下，饭店
就可以进行经营。

《条例（修订草案）》第五十条规定，采取
雇用他人等方式进行欺骗性的销售诱导，经
营者将按照相关规定赔偿消费者，不免除其
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承担其他责任。

名人不能用自己的号召力来误导消费者
在我们日常接触的很多广告中，歌星、影

星等名人纷纷抛头露面宣传某某厂家手机、
相机，甚至药品。

支持方：“公众对名人的好感和信任却有
可能换来的是以次充好的伪劣品，严重损害
了消费者的权益。”河南永立电机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刘擎说，一些名人不顾产品质量而损
害消费者权益，应该承担相应责任。另外，他
建议发布广告的相关媒体也应该承担责任。

“名人代言商品出了问题，这样在民法中
已经形成了欺诈，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省
高院行政庭法官吕平说，名人也是公民，不能
只享受代言的丰厚酬金，理当权利和义务同
在，由误导消费者引起的不良后果也要承担
相应经济责任。

反对方：身为河南电视3套“民生大参考”
主播的“名人”王强认为，名人也是消费者，但

不是专家，不具备明辨是非真伪的能力，如果
面对商品各项手续齐全，该商品是否存在质
量问题是不好界定的。如果该名人的确存在
夸大宣传、歪曲事实，强说某产品多神奇，那
么必须承担责任。

手机短信广告形式是否合法？
很多市民手机上都经常会收到某房产商

的售房广告、某汽车品牌的汽车广告等。领
先传媒广告公司工作人员王季勇提出，手机
短信广告的形式是否合法？应该对手机短信
广告进行规范化的建议。

《条例（修订草案）》第十七条规定了医疗机
构应当提供的医疗护理服务、责任等条款内容。

纳入《消保》可控制乱开药、乱检查现象
支持方：省人大代表李心平、律师刘新红

认为医疗消费属于市民日常基本需求的组成
部分，并且符合商品、服务两类行业的相关规
定，应该纳入《河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的
规定中。“这样就可以制止医院乱开药、乱检查
的不规范行为。”刘新红说。

“这几年保险公司对医疗赔偿标准越定越
高，这说明医疗纠纷普遍存在。因患者欠费停
药事件屡有发生，并形成先存钱后治病的强制
性规定，反对将它纳入《条例（修订草案）》的多

是医疗系统的娘家人，我个人坚决支持将医疗
消费纳入《条例（修订草案）》。”从事保险行业
的陈红梅的发言博得阵阵掌声。

记者粗略统计一下，现场发言支持医疗消
费纳入《条例（修订草案）》的听证代表共有8人。

一些治疗要通过各种检查来排除病因
反对方：省卫生厅法制监督处梅遂章副处

长认为：“医疗消费不同于普通的消费，并且医
疗行业也有相关法规对医疗消费进行规定，并
不需要《条例（修订草案）》再对其规定。”

省人民医院医务处副处长赵琳也反对纳入
条例，她认为医疗诊断中有很多不确定性，一些
治疗要通过各种检查来排除可能发生的病情，例
如她前一段接诊的一个头晕耳鸣患者，在先后排
除高血压、脑瘤、抑郁症后，发现该患者有打呼噜
习惯，进一步确诊该患者为呼吸睡眠暂缓性症
者，这并不是乱检查的不规范行为。

医疗消费纠纷会不会要退款？
第三方：参加此次听证会的不少是来自律师

界的朋友，其中吕海振、田华等表示作为第三方保
持中立角度的态度。他们认为，作为立法机构，希
望将医疗消费规范化的初衷是好的，但他们对今
后发生的医疗消费纠纷解决方式提出质疑，如果
医疗消费出现纠纷，会不会有退款之说？

焦点焦点44 垄断性企业的格
式合同应如何规范？

《条例（修订草案）》第十二条规定，经
营者拟定合同格式条款，应当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对消费
者权益有重大关系的合同条款，经营者应
当事先向消费者提示。经营者不得利用
格式条款规避责任和限制消费者合法权益。

律师吕海振认为，所谓的格式合同并非
全是“霸王合同”，但需要增加经营者义务，凡
是限制消费者的权益条款要明显化处理，很
多格式合同实际签署中存在将限制条款置
于合同背后或者弱小处理的现象，要注意加
强规范性和公平性。他还建议，在格式合同
中可以增加一些可选择性条款，消费者可以
与垄断企业在某些问题中予以商榷。

另外省人大代表张湛军和李心平建
议，《条例（修订草案）》第 12条增加“垄断
企业的合同在今后制定和修改过程中，不
仅要跟进服务，还应及时备案和取得相关
部门审批后予以使用”的内容。

焦点焦点33 医疗消费是否应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调整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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